
 
 
 
 

 

永财字〔2023〕33号
 
关于永新县中医院电子计算机X线断层扫描仪等设备采购项目投诉处理决定书
 
一、项目名称：永新县中医院电子计算机X线断层扫描仪等设备采购项目
二、项目编号：JXABXZC29202201060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南昌胺玥工贸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彭家桥街道百年经典菜鸟驿站
联系人：涂晓东  联系电话：13056670558
被投诉人1：江西鑫磊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173号汇金广场五楼
联系人：黄女士    联系电话：0796-8289802
被投诉人2：永新县中医院
地址：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禾川镇
联系人：汤先生   联系电话：0796-9193595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对永新县中医院电子计算机X线断层扫描仪等设备采购项目（赣鑫磊政采字[2023]7号）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7月9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1：
投诉人称：江西鑫磊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永新县中医院电子计算机X线断层扫描仪等设备采购项目（赣鑫磊政采字[2023]7号）结果公示中：公示中的规格型号详见开标一览表明细，附件中未有开标一览表，那所谓的规格型号详见开标一览表明细难道就是为了公示，随意公布乱写出来的么，附件中的中小企业声明函中制造商为南京涥仁科技有限公司，这一个制造商就可以做齐一个项目所有标的的产品么，明显的虚假响应招标文件，中标单位吉安控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虚假响应的招标文件，虚假响应，应按废标处理。包括代理公司、评审专家也不按照招标文件审阅文件，严重违规。
被投诉人称：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规，只要公示主要中标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已对相关主要设备品牌等进行了补充公示。
投诉事项2：
投诉人称：根据招标文件技术参数中的大尺寸显示器、笔记本电脑、制造商南京涥仁科技有限公司未国家强制性3C认证报告，中标单位吉安控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不合法合规的制造商，虚假响应，应按废标处理。
被投诉人称：本项目中标单位提供的大尺寸显示器、笔记本电脑并非南京涥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投标文件中的大尺寸显示器、笔记本电脑已经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了相应的证明材料，并非虚假响应。 
投诉事项3：
投诉人称：中标单位提供的制造商南京涥仁科技有限公司经营范围里都未有电脑，打印机、桌椅的经营范围，以及打印机、电脑国家强制性3C认证证书，完完全全的虚假响应。
被投诉人称：本项目中标单位提供的电脑，打印机、桌椅并非南京涥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投标文件中的电脑，打印机、桌椅已经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了相应的证明材料，并非虚假响应。 
投诉事项4
招标文件没有公布投诉的方式、联系部门等问题。
五、处理决定
根据对投诉事项调查所查明事实，作出处理决定如下。
1、投诉事项1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等政府采购有关法规，项目的中标、成交结果只要公示主要中标或者成交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
本项目代理公司江西鑫磊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已公布了主要中标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之后又进行了补充公示。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　……中标、成交结果公告内容应当包括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名称、地址和中标或者成交金额，主要中标或者成交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以及评审专家名单。
《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15〕135号）中标、成交结果公告的内容应当包括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名称、地址和中标或者成交金额；主要中标或者成交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或者标的的基本概况；评审专家名单。
2、投诉事项2、3
[bookmark: _GoBack]南京涥仁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属于无效声明函，评审委员会已经否决了其享受价格政策扣除。《中小企业声明函》中没有明确标的名称，因此不能主观认为本项目的所有产品制造商均为南京涥仁科技有限公司。
事实上，投标的产品已经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了相应的证明材料。
3、投诉事项4
该事项投诉前没有依法进行质疑，超出了已质疑事项的范围。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属于无效投诉。
法律依据：
《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九条 投诉人应当根据本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信息内容，并按照其规定的方式提起投诉。投诉人提起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第二十条 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但基于质疑答复内容提出的投诉事项除外。
综上所述：投诉事项1、2、3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予以驳回。投诉事项4属于无效投诉。
六、权利告知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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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7月14日
